关于开展2022-2023-2学期期末试卷抽检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）：
为加强教学质量管理，规范试卷命题、评阅、成绩评定及材料归档等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，学校决定于9月11日-10月13日之间（教学周第四周至第八周）对2022-2023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试卷开展抽检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方式及时间安排
学校将组织专家在各院（部）试卷自查的基础上进行抽检，被抽检单位、抽检课程及检查时间由质控办在教学质量监控与反馈工作群中发布，被抽检单位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材料报送到质控办（图书馆608）。
二、检查主要内容
本次检查主要内容：1）学院自查记录；2）命题质量；3）试卷评阅；4）成绩评定；5）资料归档情况等。
三、工作要求
各院（部）应高度重视本次试卷抽检工作，提前做好试卷自检工作，准备好试卷自查记录（即期初教学检查附件4）及所有考试课程的试卷袋。
评建办、质控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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